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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以二零零四至零五年為基期的消費物價指數 
 

署理政府統計處處長梁錦滔先生致辭全文 
 
 

 
 
各位先生、女士： 
 
 
簡介 

 
 早晨。多謝各位蒞臨這個記者會。這個記者會的目的是介紹最新以二零零四至

零五年為基期的「消費物價指數」數列。眾所周知，消費物價指數是最重要的經濟指標

之一，用以量度住戶一般購買的消費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水平變動。 
 
2.  在編製消費物價指數時，我們需要兩方面的資料。一方面是從政府統計處每五

年進行一次的「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所得的住戶開支模式，另一方面是本處每月搜集所

得的物價變動數據。 
 
 
二零零四至零五年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3.  現有的消費物價指數數列，是根據上一輪在一九九九至二零零零年進行的住戶

開支統計調查所得的資料而編製。政府統計處在二零零四年十月至二零零五年九月期間

進行了新一輪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搜集本港住戶開支模式的最新資料。 
 
4.  是項統計調查約有 6 100 個住戶參與，回應率達 81%。為顧及消費模式在不同

季節裏的變異，是項統計調查為期一整年。每個參與統計調查的住戶，都在開支日記上

記錄其開支詳情，為期兩星期。 
 
 
以二零零四至零五年為基期的消費物價指數數列 
 
5.  政府統計處已根據二零零四至零五年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結果，重訂消費物價

指數的基期，並更新該指數的開支範圍及權數。 
 
6.  本港每五年重訂消費物價指數基期的做法，行之已久。這個做法與國際標準及

慣例相符，並確保用作編製消費物價指數的權數，能夠準確反映最新的住戶開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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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項消費物價指數數列 
 
7.  各位或許也知道，本港共編製三項以不同開支範圍的住戶為對象的消費物價指

數數列。這是由於不同開支範圍的住戶的開支模式各異，因此物價變動或會對他們構成

不同的影響。 
 
8.  「甲類消費物價指數」適用於約 50%屬較低開支範圍的住戶。「乙類消費物價

指數」適用於接著的約 30%屬中等開支範圍的住戶。而「丙類消費物價指數」則適用於

再接著的約 10%屬較高開支範圍的住戶。餘下的大約 10%開支最高或最低的住戶，並不

包括在消費物價指數範圍內。 
 
9.  此外，政府統計處亦根據甲類、乙類和丙類消費物價指數涵蓋的所有住戶的整

體開支模式，編製一項反映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的「綜合消費物價指數」。 
 
10.  根據二零零四至零五年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結果，新的甲類、乙類及丙類消費

物價指數數列的開支範圍會重新界定。 
 
11.  為了維持各項消費物價指數數列的可比性，重訂基期後的甲類消費物價指數的

對象，仍然是較低開支範圍的住戶，佔全部住戶約 50%。這些住戶在二零零四年十月至

二零零五年九月的新基期內，每月平均開支為 4,000 元至 15,499 元。 
 
12.  重訂基期後的乙類消費物價指數的對象，屬中等開支範圍的住戶，佔全部住戶

約 30%。這些住戶在同一基期內，每月平均開支為 15,500 元至 27,499 元。 
 
13.  至於重訂基期後的丙類消費物價指數的對象，屬較高開支範圍的住戶，佔全部

住戶約 10%。這些住戶在基期內的每月平均開支，在 27,500 元至 59,999 元之間。 
 
 
消費物價指數開支權數的變動 
 
14.  正如早前所述，在編製消費物價指數時，需要把物價變動的資料與開支權數結

合計算。個別項目的開支權數反映該項目在住戶總開支中的相對重要性。消費物價指數

所採用的開支權數，根據住戶開支統計調查的結果每五年更新一次。 
 
15.  讓我重點介紹一下，與一九九九至二零零零年比較，二零零四至零五年消費物

價指數的權數模式的顯著變動。請參閱新聞稿的表一。 
 
16.  「外出用膳」在「食品」類別中佔顯著的比重，它的開支權數在四項消費物價

指數中上升了 0.5 至 0.7 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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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至於「食品(不包括外出用膳)」，在甲類和丙類消費物價指數中的開支權數分別

下跌 0.5 及 1.4 個百分點，但在乙類消費物價指數中則上升了 0.9 個百分點。 
 
18.  「住屋」類別的權數，在乙類和丙類消費物價指數中分別下跌 2.0 及 1.6 個百

分點。這主要是由於相對五年前，私人房屋租金普遍下跌所致。而涵蓋很大部分為租住

公營房屋的住戶的甲類消費物價指數，在「住屋」方面的開支比重則上升了 1.4 個百分

點。 
 
19.  「電力、燃氣及水」的開支權數，在各項消費物價指數中上升 0.4 至 0.9 個百

分點。同時，「煙酒」的權數在甲類和乙類消費物價指數中均輕微下降，但在丙類消費

物價指數中則維持不變。 
 
20.  至於「衣履」的開支比重，在甲類和乙類消費物價指數中輕微下降，但在丙類

消費物價指數中則略為上升。 
 
21.  「耐用物品」的權數在甲類和乙類消費物價指數中均下降了大約一個百分點，

這主要是由於影音器材和鐘錶、照相機及光學用品的開支比重下跌所致。至於丙類消費

物價指數涵蓋的住戶，在耐用物品的開支比重則較五年前稍為增加。 
 
22.  「雜項物品」的開支權數在四項消費物價指數中均下跌，跌幅為 0.6 至 1.5 個

百分點。 
 
23.  至於「交通」類別的開支權數，在不同開支組別住戶中的變動方向並不相同。

該權數在甲類消費物價指數中輕微下降，這主要是由於的士車費及與駕駛私家車有關的

開支的比重下跌所致。但該權數在丙類消費物價指數中上升，這主要是由於汽油和泊車

費的開支比重上升所致。在乙類消費物價指數中，該權數則維持不變。 
 
24.  甲類消費物價指數涵蓋的住戶於「雜項服務」的開支比重錄得輕微下降；然而

乙類和丙類消費物價指數的住戶於「雜項服務」的開支比重，則有 2 至 3 個百分點的顯

著升幅。後者的升幅主要是由於教育、醫療服務和美容及健身服務方面的開支增加所致。 
 
 
消費物價指數「籃子」的修訂 
 
25.  除了更新消費物價指數籃子內各項商品和服務的權數外，我們亦根據住戶開支

統計調查結果所顯示各項目的重要性及流行程度，加入一些新項目及刪除一些已過時的

項目。 
 
26.  消費籃內新增的項目包括橄欖油、數碼影像光碟(DVD)錄影機、數碼單鏡反光

相機、網吧收費和纖體服務收費。同時，一些項目例如耳筒收音機及手提鐳射唱機、手

提卡式錄音機、傳呼機及唱帶的開支已變得不重要，因此從原來的消費籃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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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統計調查 
 
27.  雖然我們今日的主題是重訂消費物價指數的基期，但讓我藉此機會簡單介紹一

下物價統計調查。政府統計處進行一項「按月零售物價統計調查」，從不同類別的零售

商店及服務行業商號搜集接近 1 000 項預選商品及服務的價格變動資料。本處平均每月

向大約 4 000 間零售商店及服務行業商號搜集約 45 000 個價目。這些價目資料與開支權

數結合，便可編製成消費物價指數。 
 
 
以二零零四至零五年為基期的消費物價指數變動情況 
 
28. 二零零五年十月份至二零零六年三月份，以二零零四至零五年為基期的消費物

價指數數列及其按年變動率，載於新聞稿的表二。     
 
29.  與舊的消費物價指數數列(以一九九九至二零零零年為基期)比較，新的消費物

價指數數列(以二零零四至零五年為基期)普遍顯示較小的按年升幅。這是因為住戶傾向

購買多些價格升幅相對較小(或價格跌幅相對較大)的商品和服務，同時減少購買那些價

格升幅較大(或價格跌幅較小)的商品和服務。由於這種替代效應，以基期年的固定開支

模式計算的消費物價指數，會隨時間趨向高估價格升幅或低估價格跌幅。 
 

30.  舉例來說，與五年前比較，住戶在一些價格下降了的產品，如流動電話、數碼

MP3唱機／錄音機、數碼相機和電動按摩器材的開支比重已增加。受這開支模式轉變所

影響，消費物價指數的整體變動率便下降。 
 
31.  雖然以一九九九至二零零零年為基期及以二零零四至零五年為基期的消費物

價指數數列的按年變動率的幅度略為不同，但在二零零五年第四季至二零零六年首季，

四項新消費物價指數數列所反映的通脹率逐步回升的大體趨勢，與舊消費物價指數數列

所顯示的一樣。     
 

 
以二零零四至零五年為基期的消費物價指數的公布 
 
32.  二零零六年四月份及其後月份的新基期消費物價指數，將會在未來的新聞稿及

消費物價指數月報中發表。 
 

33.  直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份止，以一九九九至二零零零年為基期的消費物價指數

數列，將會與以二零零四至零五年為基期的消費物價指數數列，按月同時編製及發表。 
 
34.  二零零四至零五年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及重訂消費物價指數基期的詳細報告，將

會在今年六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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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二零零四至零五年住戶開支統計調查，在得到抽樣選中住戶的合作下順利進

行。我十分感謝那些住戶及持續向我們提供物價資料的零售商。由於他們的通力協助，

消費物價指數的素質才得到保證。 
 
36.  謝謝! 歡迎各位提出問題。 


